
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聯絡電話：05-271-7066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社團評鑑流程 

    

 

 

 

 

 

 

 

 

 

 

 

 

 

 

 

 

國立嘉義大學社團評鑑實施要點 http://www.ncyu.edu.tw/act/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444 

丁等：五十
九分以下。 

下年度停社處分，收
回公有財產、辦公室
使用權 

團室整潔

情形 
租借場地、器材 

活動事項 
依據課外組(民雄學務

組)指定地點及時間，展

示資料供評鑑 人員進

行評鑑。 

平時評鑑 

（佔總分 20％） 

年度評鑑 

（佔總分 80％） 

活動申請 活動成果表 
以當年度(1 月至當年

評鑑日前一週)所辦

理活動為主。 

評鑑採扣分

方式辦理 

核准立案之學生社團 

評鑑等第 

乙等：七十分以
上，未達八十分。 

補助活動經費

2000-5000元 

優等：九
十分以
上。 

補助活動經費 8000-10000元 

社長嘉獎 2次，5

位幹部嘉獎 1次 

獎牌乙面 ，於公開場合表揚 

列為定期輔導，一學期如未改

善，予以停社處分，收回公有財

產、辦公室使用權 

丙等：六十分以
上，未達七十分。 

補助每年活動經費依據計畫審

查，原則不超過乙等社團 

補助活動經費5000-8000元 

甲等：八十分以
上，未達九十
分。 

社長及 3位幹部各嘉獎 1次 

社團負責人及幹部予以懲處 

無故不參加評鑑者 

一律停社處分，收回公有財

產、辦公室使用權使用權產 

惡性倒社情事者 成立未滿一年之社

團，未達乙等。 

以乙等作為年度經費補助基準 

其他事項 


